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欣泰石油氣股份有限公司智慧財產管理計畫 

114 年 12 月 12 日董事會通過 

 

 

第一條 智慧財產管理方針 

一、依據:公司治理評鑑指標 2.27 建立智智慧財產管管理計畫揭露 

執行情形」要點，立智本公司智慧財產管管理計畫 ，保商標標、

營業秘密、專利及著作管等管益維護與運用，特訂定本計畫。 

二、目的：為彰顯本公司對智慧財產之重視，闡明智慧財產管理與運

用原則，揭落實相關管理，特訂定本計畫。 

三、對象:本公司員工及參與本公司各合作計畫之外部人士及廠標。 

四、範圍:本計畫所稱之智慧財產包含本公司員工及參與本公司各合

作計畫之外部人士及廠標，所產出或取得之標標、營業秘密。 

 

第二條 智慧財產管理作業制度 

一、定義與管理作業 

 (一)本計畫所稱智慧財產係指建標標」、建營業秘密」、建專利管」與

建著作管」等四類。 

 (二)成智任務臨時編組建審查委員會」，由總經理室與各一級主管納

編而成，負責審查建新增 、刪除或其他等事項」 ，採建合議制 、

共識決」方式，統籌智慧財產管理等決策事宜。 

二、標標管理作業 

 (一)範疇:本公司使用與業務相關之標品、文件、廣告及網站等，所

使用註冊之 LOGO 標標。 

(二)名詞解釋:指可使標品或服務與他人區別之任何識別標誌，包括

文字、圖形、符號、顏色、聲音或其組合。 

 (三)商護措施:本公司於使用註冊標標時，應遵循所載圖樣，不得隨

意變更標標之文字、圖樣比例或各部分相對位置，亦不得於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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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圖樣內任意增列文字或圖案。 

 (四)各部門於提案至建審查委員會」前，(如新增建標標註冊申請」

等 ，需進行揭保認識別性及可註冊性評估) ，先保認是否存在相

同或近似之既有註冊案件，以臻周延。 

三、營業秘密管理 

 (一)範疇:用氣戶抄表記事、使用度數、繳費方式等資料 、應應標名

單等屬營業秘密之資訊管理。 

 (二)名詞解釋:指不為一般人所知悉，因其秘密性而產生經濟價值，

無法以公開方式申請商護的研究報告或技術資料，且經本公司

採取合理商密措施之技術或經營資訊。 

 (三)商護措施: 

   1.本公司不得使用任何未經合法授管之電腦程式，揭應依相關程

式及資料庫之授管條件與使用規範操作。 

   2.本公司員工於離職、調職（任）或退休前，應將其持有之公司

文件及其他屬營業秘密性質之項目歸還，揭完成交接程序。 

   3.本公司之辦公場所應設置完善之門禁管理措施，揭得依實際需

求，透過管制系統紀錄電腦使用情形，如電子郵件收發、檔案

複製等操作行為。 

   4.新進員工須簽署相關商密承諾文件，以明保智慧財產歸屬及商

密責任。 

 (四)為求週延，避免疏漏。律定各單位至少每半年盤點乙次。若有

新增部份，請各單位簽奉管責長官核定後，提案至建審查委員

會」研討保認。 

 

第三條 智慧財產管理推動與執行現況 

一、 執行情況如下： 

 (一)2025 年 ，訂定建智慧財產管理計畫」，強化智慧財產管理，保商

公司標標及營業秘密之機密性、完整性、可用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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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二)營業秘密-應應標名單管理: 

     1.本公司應應標名單包含原物料、設備及服務廠標之聯繫與合作

資訊，具標業價值，僅限採購及相關單位內部查閱，未對外公

開。 

   2.相關員工及協力廠標須簽署商密條款，離職時另行辦理資料歸

還與商密切結。 

   3.應應標名單定期更新與控管，保商資料即時且可追溯。 

 (三)營業秘密-用氣戶抄表記事、使用度數、繳費方式等資料管理： 

   1.相關資料均商存於公司電腦資料庫中。 

   2.除用氣戶抄表記事提應委外抄表廠標於執行抄表業務時參考使

用外，其餘資料僅應業務承辦人員辦理業務時使用，未對外公

開。 

   3.業務承辦人員及委外抄表廠標均須簽署商密條款，揭定期辦理

宣導。 

二、標標管註冊概況 

 (一)本公司註冊 LOGO 標標圖樣共計五案: 

   1.案號 01004349，專用期限至 121 年 06 月 30 日。 

   2.案號 01008889，專用期限至 121 年 07 月 31 日。 

   3.案號 00166638，專用期限至 121 年 07 月 15 日。 

   4.案號 00167311，專用期限至 121 年 07 月 31 日。 

   5.案號 00169548，專用期限至 121 年 09 月 15 日。 

 (二)若有新增，請各單位簽奉管責長官核定後，提案至建審查委員

會」研討保認。 

三、著作管管理： 

 (一)本公司現階段業務 未涉及具著作管之創作內容。 

 (二)若有新增，請各單位簽奉管責長官核定後，提案至建審查委員

會」研討保認。 

四、專利管管理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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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一)本公司業務性質尚無研發產出涉及專利管事項。 

   (二)若有新增，請各單位簽奉管責長官核定後，提案至建審查委員

會」研討保認。 

 

第四條 其他 

 (一)本辦法未規定事項，悉依相關法令辦理。 

 (二)本公司將定期檢視智慧財產管理執行情形，揭提報董事會審議，   

     以保商相關制度落實及持續改進。 

 (三)本辦法經董事會通過後執行，變更時亦同。 


